

芒市监发〔2021〕12号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

决定办法》的通知
各股室、所、稽查大队：

为落实《云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加强执法监督，严格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5月17日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5月17日印发
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决定办法

第一条  为了落实《云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加强执法监督，严格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局查处的下列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案件，由局领导班子及市局各股室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一）拟对自然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价值数额5万元以上的案件；拟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价值数额10万元以上的案件。

（二）拟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案件； 

（三）涉及重大安全问题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四）调查处理意见与审核意见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 

（五）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

第三条  是否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由案件承办机构提请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决定。

第四条  重大行政处罚案件讨论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召集主持，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市局各股室负责人、案件承办机构负责人及案件承办人员参加。

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不能召集的，可以委托分管领导召集。

第五条  参加集体讨论的人员与所讨论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是否回避，由召集人决定。

第六条  案情复杂的，会议召开前，可以先行安排参加集体讨论的人员查阅案卷，并审核证据、查阅依据。

第七条  进行重大复杂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时，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案件承办人员汇报介绍与案件有关的具体情况，包括立案依据、案件事实、主要证据、事实定性、定性依据、裁量理由、处罚依据、拟作决定、调查程序以及存在的问题或分歧意见等情况；

（二）参与集体讨论的成员针对案件上述情况逐一发表意见；需要案件承办人员对案件证据、依据、程序等情况进行说明、解释的，可以向案件承办人员提问；

（三）会议召集人归纳争议焦点，提出讨论重点；

（四）参与集体讨论的成员针对争议焦点和重点问题发表意见；需要案件承办人员对相关证据、依据、程序等情况进行说明、解释的，可以再次向案件承办人员提问；

（五）会议召集人参考集体讨论意见，根据事实和法律，决定案件处理意见；

(六）讨论记录由参与集体讨论的成员逐一核对、签名。

第八条  经讨论，召集人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依据错误、裁量处理明显不当，程序严重不合法等情形的，退回办案机构调查补正。

第九条  集体讨论应由案件承办机构人员进行记录，记录应如实反映不同的意见以及最后形成的决定。

第十条  案件集体讨论记录应当交案件承办人员执行，并归入案卷副卷存档。

第十一条  对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承办机构如有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规定途径提出，但不得拒绝执行。

第十二条  对集体讨论案件的意见发表、讨论决定等情况，参加或者列席该案集体讨论的人员应当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第十三条  对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未经集体讨论擅自处理的，或擅自更改讨论决定的，造成行政违法后果的，应查明原因，追究有关部门及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